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备案办事指南

一、设定依据

  自2013年8月1日起实施的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二、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

根据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由项目所在地的地级市、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。

申请条件

      有相关资质的审查机构对施工图出具合格意见。

四、禁止性要求：无

五、适用范围

贺州市城区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的企业
    七、受理机构：贺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

    八．决定机构：贺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

    九、数量限制：无数量限制
十、申请材料目录

根据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审查机构办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时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 施工图审查备案申请书（非行政许可申请书）；

2. 施工图审查报告书；

3. 施工图审查意见汇总表（含初审意见、节能设计审查的初审意见）；

4. 勘察、设计企业针对审查意见的答复；

5. 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表；

6. 与审查机构签订的委托审查合同及审查机构的资质证明；

7. 勘察、设计单位的资质证书副本。

注：1、提供全套已图审的施工图、方案文本（核对时间）；

申请材料为复印件的，申请人需提供材料原件给接收单位核对。

十一、办理基本流程：见附件1
十二、办结时限

（一）法定办结时限：5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承诺办结时限：3个工作日。

十三、收费项目、标准及依据：不收费

十四、办公地址和时间：贺州市政务中心一楼联合审批大厅住建局窗口

               （春冬）上午：8.30-11.30  下午：14.30-17.00

               （夏秋）上午：8.30-11.30  下午：15.00-17.30

十五、相关材料示范文本：见附件2

十六、结果送达：当场送达
    十七、咨询、投诉电话
咨询电话：0774-5136817、0774-5136715
投诉电话：0774-5136873
附件1

附件2
公共服务申请事项申请书
申请人  张三      年龄  335   性别 男   联系电话  1XXXXXXXX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    李四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XXX                
住所       XXX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   XXXX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事项    关于（项目名称）的施工图审查备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事实和理由   我公司对XXX公司的XXXX项目工程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，现审查合格，申请备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：有关材料      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   年  xx   月 xx  日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书


（限时2个工作日，不计算在承诺时间内）





事项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


（限时1个工作日）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


不符合法定形式的



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




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
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况备案流程图


(法定办结时限5个工作日、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)


备案审批流程图(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、承诺办结时限3个工作日)








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




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决定受理





审批科室提出审核意见


（限时2个工作日）





不属于本局


职权范围的





作出不予受理决定，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








